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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叶和平 通讯员周萌)“咸
宁高新区组织专班直接来到了我们村上招
工，真是太方便了！”3月24日，通山县大
畈镇长滩村村支书陈碧海感激地说道。

为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新春伊
始，咸宁高新区提早策划，走访企业，精准摸
排用工需求，搭建对接平台，促进供求双方
精准对接。先后组建6个招工专班赴6个县
市区，把企业招工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面对面宣传高新区企业招工信息，向求职者

解答就业政策、企业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
帮助企业做好招工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
招工用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以最佳
举措、最优服务打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我看了一下表，表上说工资也有5000
多元，感觉还不错，和我们出去打工的情况
也基本上差不多，这个来得比较方便，还可
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在通山县大畈镇
长滩村参加求职的村民郭小清说。

“通过高新区的协调沟通，咸宁振宁技

工学校推荐了56名优秀毕业生到公司实
习，及时缓解了技术工种短缺的情况。”湖
北三赢兴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感
慨地说。

截至3月31日，高新区招工小分队已
完成全市6个县（市、区）、70个乡镇办、
1049个村（社区）的企业招工宣传工作。
有用工需求的19家企业共接到求职咨询
电话4800余次，达成就业意向452人。此
举得到企业、求职村民的充分肯定。

咸宁高新区：“送岗下乡”为企业招工揽才

本报讯（通讯员 舒圣徒）为了切实
提升检验机构检测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质
量，提高检验检测人员的能力水平，3月
30日至31日，湖北特检院咸宁分院与鄂
州分院开展了一次检验检测技术比对活
动。

电梯检测比对现场，两分院各派出两
组检验人员交叉组合开展对两台电梯的检
验检测比对。根据作业指导书，两组比对
小组检验人员分别对同一台电梯按规定项

目进行检测，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比对项目，
现场出具原始记录；锅炉定期检验比对现
场，两分院各派出一组检验人员分别在规
定的时间内，对同一台锅炉进行资料审查
和现场检验，现场出具原始记录。最后各
组比对人员提交原始记录，由各裁判组分
析比对记录，并结合现场试验跟踪情况确
定比对结果。

这次检验能力比对活动既是咸宁分院
检验能力的一次验证和练兵，更是一个促

进技术交流，咸宁分院通过与其他地区特
检机构的检验能力比对，增强了与同行之
间业务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对分院检
验能力和检验质量的提升起到了有力助推
作用，更好的为咸宁市特种设备提供安全
保障服务。

湖北特检院咸宁分院与鄂州分院

联合开展检验检测技术比对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兰芬
通讯员欧阳雪松）近日，湖
北省住建厅发布公告，咸宁
市勘察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勘
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
级资质升级成功。这意味
着，该设计院成为咸宁第一
家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双甲
级资质企业。

同时，该设计院今年初
还被湖北省住建厅列入了全
省设计与施工“双资质”重点
培育企业。

目前，该设计院已具备
岩土工程勘察甲级、建筑工
程设计甲级、房屋建筑工程
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
理甲级、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甲B级、施工图审房屋建筑
工程一类共6项甲级资质。

此次岩土工程勘察甲级
核准获批，是对该设计院工
程勘察水平、专业技术实力
的全面检验，表明该设计院
已迈进大型勘察项目准入门
槛，将充分发挥勘察、设计、
图审、监理甲级资质组合拳
威力。

近年来，该设计院坚持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充分整
合资源，积极转型升级，改革
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年经
营能力突破9000万。在房
屋建筑、水利水电、林业园
林、市政道路、公路桥梁等领
域积累了丰富的经营业绩，
形成了稳中有进，持续发展
的良好态势。

2022年，由该设计院设
计、监理的项目咸宁市档案
馆荣获“楚天杯”，香城小游
园获评湖北省“最美口袋公
园”，咸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咸宁市质量检测中心主楼及
副楼荣获“全国工程设计金
质奖”，中国一冶咸宁棚改项
目荣获“国家级安全奖项”。

4月5日下午，记者在市区碧桂路的咸宁湿地吧看到，沿河
两岸景色宜人，成为市民新的打卡地。

据了解，湿地吧是咸安区一河两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

六大景观节点之一，景区内分为湿地观光区、创意景观区、入口展
示区三大功能区。突出“湿地生态”，以“湿地绿氧”为特色，上承
中国传统的“山水精神”，下接“自然共生”原则。 （记者张仰强）

咸宁湿地吧
市民新打卡地

本报讯（通讯员徐宏彪 张诗俊）微
信群因其便捷的沟通方式，被大家在工
作和生活中普遍使用。在微信群里无所
顾忌地发布言论，甚至辱骂他人、随意

“泄愤”，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又会受到
什么样的处罚？近日，嘉鱼县法院官桥
人民法庭审结了一起在微信群辱骂他人
侵害对方名誉权纠纷案。

胡某和罗某是同一村湾的邻居，
2023年初，两人因门口停车问题产生矛
盾。胡某多次在村湾微信群发表指向罗
某的辱骂性言论，事发时该群有群成员
75人。于是，罗某向官桥人民法庭提起
诉讼，要求胡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
神损失费。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在进行调查

了解后，认为该纠纷系辖区村民之间因
生产、生活引发的误会。此案具有典型
意义和教育意义，于是案件承办法官决
定召集双方当事人，通过二人所在的基
层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经过法官释法析理，胡某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并在法官的见证下当场向罗某
表达了歉意。双方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
调解协议：胡某在村湾微信群里连续10
日发布道歉声明，致歉内容需经法庭审
核，并赔偿罗某精神损害抚慰金8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
十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
利”，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担民事责

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
（八）赔偿损失；……（十）消除影响、恢复
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
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
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
以合并适用。”

依据以上规定，罗某要求胡某停止
侵害，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
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微
信群、朋友圈也不是“自留地”，不能任性
而为。不论是在微信朋友圈还是微信
群、QQ群等网络平台，发布言论时均应
遵守法律法规，不可为逞一时口舌之快，
随意发表不当言论，突破法律底线，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

微信群里骂人遭起诉

法院判决：连续10日道歉+赔偿800元
市勘察建筑设计院

成功申报岩土工程
（勘察）甲级资质


